
「 上教育行政什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进行处+△ c

第十九条 拒绝、阻碍体卣行政什fE人

员依法执行公务,构成违反治安符理行为

的,山公安机关依昭 《中华人民共和F△ 治安

竹T坠处罚法》的规定子以处罚;需要追究刑

县贞任的,由司法机关依法予以追究。

第二十条 体育行政竹I刂 部门及共I
仵人贝在进行行l攵处罚时,必须依州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当中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,可以依法

中油行政复议或者捉起行政诉讼。

对中位罚款数额超过li T元 ,对个人

罚款超过一干元的,被处罚的唯位或个人

叫以依法耍求听 lT。

第二十一条 体育行政竹I姓部门I作
人员滥用职杈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拒

绝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,Hl共所在单位

或共 卜级上竹邮门给予行政处分;斋耍迫

究刑艹责任的,「h nl法 机关依法予以追究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白公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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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统一规划和笤【甲仝省继续教育I作。

县级以上地力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竹 +̄续教苘 「作,负 责

本轱区内继续教茼的指导、协调、评估和

监好。

教育、科宁技木和共他行政部门在各

白的职杈范m内 ,协 F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倩理~ll续教育I仵。

第六条 政l+部 门、行业组织符理本

系统、本行业继续教卣工作,根椐余fl继

续教育规划,负 责木系统、本行业继续教

育计妇J的 制订和实施。

无革常部门的个业、△,业 中位的继续

教育符Tll△ 作,由批准或登记设 立的机关

的冂级人力资lll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负责,

第七条 企业、弓j业 唯位实施继续教

育应当履行下列职贞 :

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

(19叨 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
2010年 3月 “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第一条 为捉宀专业技术人彡l紊 顷 ,

发展继续教茼刂i业 ,适应社会⊥义现代化
建设的需耍,根椐 《巾华人民共和叫教茼
法》、《|华人11共和冂ll忄技术进步法》
和有关法律、法规 ,结合本省实际,制 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川十本省个业、委
qk中位中的在职专业技木人员。

第三条 木条例所称。
ll续 教育,足指

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的补充、

更菊T、 拓展和提高,促 使 业々技术人员屮

习新知识、新技术,提高业务技能和符理

水平。

第四条 l+续 教育应当员彻冂家的教

育方针,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,学 用结含 ,

按需施教 ,讲求实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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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— )根据上级主管部门、行业组织

继续教笥计划和木单位实际,制定具体的

实施计划和描施,并纽织实施 ;

(二 )保 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

育的时闷和⊥资、奖金、福利待遇,按规

定提供必要的毕习经费和其他条件 ;

(三 )登记、考核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

继续教育的情况,⊥报有关的统计资料 ;

(四 )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

部门和上级主什部门、行业组织的指导和

监督。

政府部门、行业组织应将归口符理的

企业、辔业单位继续教育I仵纳入法定代

表人的任期日标。

第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

享有下列权利 :

(— )每年脱产接受继续教育的学习

时问絮计不少于 gO小时,在专业技术T|务

聘任月期内,艹 习n1闷 呵以集中使用,也
可以分故使川 ;

(⒈ )迮续脱产半年以内、半脱产一

年以内按受继续教育享有与在岗人员冂等

的工资、奖金、福利待遇,荦 位 勹个人另

有约定的除夕卜;

(三 〉享受所在唯位提供的学习贺用

和其他条件 ;

(四 )佝 杈就侵害共接受继续教育权

利的行为向所在唯位上级主管部门、行业

组纠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提出

中诉。

第九条 业々技术人员接受继纹教育

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:

(— )速 守继 续 教 育 的 佝关 法 律、

法规 ;

(工 )服从所在 屮位的安排,完成学

习任务 ;

(二 )Hl所 在单位提供忄丬费用,连

续脱产学习半年以 E、 半脱产艹习一年以

上以及被派往冂外进修,应 当与所在中位

芬切书面台冂,除经批准的外,接受继续

教育后应返回原带位工作。

第十条 继续教育的内容 l/当 兴有针

对性、实川性和先进性,结合现代科学技

术发展,根据本荦位工作需要和专业技木

人员的知识结构、业务水平的实际怙况

确定。

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

育,以参加本单位、本系统、本行业组织

的学习和有考核的自学为走。

专业技术人员接受 l̄续教育还可以通

过以下形式 :

(— )参加高等院胶、刷 FJF院 所、社

会四体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 H=ll门 以

及其他培训机构举办的进修班、研修班和

培训班 ;

(工 )到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申位实丬;

(三 〉参加+H应 的学历教 育或攻读

学位 ;

(四 )参 加 冂内外毕 术讲肛、学术

会议;

(五 )出网进修 ;

(六 )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培训

机构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和有

关主什部闸、行业组织应当依托高等院校、

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、大巾型企业的培训

机构,建立继续教育基地 ;鼓劢企业、刂

业巾位和共他社会细织举办或联合举办培

V‖ ll1构 。

省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扶持边远

贫困地区发展继续教育事业 .

第十三条 继续教育培训机构,应 当

承押相应的培训仟务,保证教学质旦。

人力资Jlp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闸和消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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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常部门、行业组织按照常tlJ权 限,定期

对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考核,达不到规

定要求的,取消共培训资格。

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实行证书登记制

度。企业、事业申位和继续教育培洲机构 ,

对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怙况进行

考核,并将考核结呆在继续教育证书 H夸

记,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聘任、晋升的

必备条件。

继续教育证书的竹理办法曲省人力资
Jl,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。

第十五条 继续教育实行评估制度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每两年对各

系统、各行Nk和无丰衍部门的企业、华业

唯位实施继续教育情况进行一次评估,有

关丰竹部门、行业组织每两年对归口饽理

的企)Ⅱ~、 县)Ⅱ~单 位实施继续教育的情况进

行一次评估.

第十六条 继续教育经费应 H政府、

中位和个人合理承担。

继续教育经费逦过多种渠迪投入和

筹集 :

(— )县级以上人民政丿内
:应

将继续教

育经赀,列 人本级财政预箅 ;

(二 )企业、 lJ业 中位的继续教育经

费,按 Htl职工教育经赍的规定 ,应不低于

专业技木人员工资总额的 15%,廾发新技

术、研制新产品和进行课题研究的~l续 教

育费川,可在管理赀川和项日资金中安排 ;

(三 )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毕历教育或

攻读学位,除 中位与个人另伯约定以外 ,

应以个人出资为⊥ ;

(四 )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面

"l社

会进

行有偿性教详服务,所得收人应当用于继

续教育 ;

(五 )政 府 部门、行业组织和企业、

目Ι业单位 nl以依法建立继续教育基金 ;

(六 )按受口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I人民政府及其部

门、行业组织,对在继续教育I作中做出

显菩成绩的中位和个人,应 当给予表彰和

奖励。

第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对侵害其接

受继续教育权利的行为提出中诉,接受申

诉的部门或组织应在接驷l申 诉乏日起⒛ 日

内做出处理决定。

第十九条 企业、艹业单位违反本条

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,有条件履行而不履

行实施继续教育职责的,由 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或上级主什部门、行业组

织责令改正;茼按责仃人属丨冂家工作人员

的,视其怙币,由任命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条 专业技术人员违反本条例

笫九条规定的,所在申位视其情节,可追

偿半习赀Hl,缓聘、解聘共专业技术职务。

第二十一条 Tl家机关及共工作人员

在继续教育常理工作中,不履行职责或者

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,由共所在单位或

⊥级上管部门贲令改正,情节严重的,由

任命机关对直接贞任人给子行政处分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臼公布之目起魉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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